
★★合約廠商注意事項★★  

(一) 避免重複請領：  

1. 合約廠商在民眾購買當下，同時先至系統確認核定項目、

登打完資料按儲存後，即無法讓其他廠商重複請領。  

2. 資料若輸入錯誤仍可至系統修改，一旦將請款清冊送至縣

市政府核銷後即無法更改。  

(二) 確認購買額度：系統提供合約廠商查看民眾2年4項之

剩餘額度，而剩餘額度須等縣市核銷完成後才會變動。  

(三) 填寫購買證明：為確保民眾與合約廠商已完成交易，

請合約廠商列印購買證明，並請民眾確認後簽名。 

  

**建置民眾購買資料【合約廠商登打】  

1. 民眾持核定通知單（函）到合約廠商購買輔具  

2. 合約廠商將地方主管機關提供的帳號及密碼至「身心障礙

者輔具補助廠商請款作業系統」登打  

正式系統網址: https://icfws.sfaa.gov.tw 


